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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杭西商初字第869号
金华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东格云岗

建材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8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794号

柯卫平、吴素贞：本院已受理原告桐庐埃菲亚实业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643号

杨杰：本院受理原告王萍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1643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590号

来海洋：本院对原告沈意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民初字第5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

周强军：本院受理原告钱正炯与被告周强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理
费19110元，由被告周强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4号

刘关林、陈仁娣：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华与被告刘关林、
陈仁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4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刘关林负担，被告陈仁娣承担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5号

刘关林、陈仁娣：本院受理原告陆志娟与被告刘关林、陈
仁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
理费3100元，由被告刘关林负担，被告陈仁娣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08）杭富执民初字第959号

浙江德汇信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富阳市金东纸
业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你所在的位于杭
州市武林路100-126号（双号）501、503室非住宅房地产
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价为人民币5366000元。现向你公告
送达杭富资评字（2011）第364号资产评估报告。如对该评
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本院将对
上述资产予以拍卖处置。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淳商初字第490号

方利军、林华芬：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千岛湖信用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
年3月20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1148号

毛祥伦：本院受理原告朱满诚诉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东民初字第11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7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代启寒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8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带仁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9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桂钱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66号

胡玉根：原告郑君明与被告胡玉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
海商初字第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外初字第223号

宁波市北仑百杰五金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慈溪市步鑫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北仑百杰五金
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2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11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顾彩花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2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楼维娜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3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胡波道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4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胡赛群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69号
金华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东格云岗

建材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8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794号

柯卫平、吴素贞：本院已受理原告桐庐埃菲亚实业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643号

杨杰：本院受理原告王萍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1643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590号

来海洋：本院对原告沈意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民初字第5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

周强军：本院受理原告钱正炯与被告周强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理
费19110元，由被告周强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4号

刘关林、陈仁娣：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华与被告刘关林、
陈仁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4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刘关林负担，被告陈仁娣承担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5号

刘关林、陈仁娣：本院受理原告陆志娟与被告刘关林、陈
仁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40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
理费3100元，由被告刘关林负担，被告陈仁娣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08）杭富执民初字第959号

浙江德汇信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富阳市金东纸
业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你所在的位于杭
州市武林路100-126号（双号）501、503室非住宅房地产
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价为人民币5366000元。现向你公告
送达杭富资评字（2011）第364号资产评估报告。如对该评
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本院将对
上述资产予以拍卖处置。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淳商初字第490号

方利军、林华芬：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千岛湖信用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
年3月20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1148号

毛祥伦：本院受理原告朱满诚诉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东民初字第11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7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代启寒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8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带仁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9号

宁波市海曙珀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桂钱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 10月18日
作出（2011）甬海民初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石带
仁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
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不按时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案件的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66号

胡玉根：原告郑君明与被告胡玉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
海商初字第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外初字第223号

宁波市北仑百杰五金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慈溪市步鑫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北仑百杰五金
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2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11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顾彩花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2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楼维娜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3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胡波道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4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胡赛群诉被告
你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甬仑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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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示

■通讯员陈福陆忠民见习记者高敏

“ 您中奖啦”、“ 无抵押贷款”、“ 复制手
机卡”……年底了，各种“ 骗”又来势汹汹。

据了解，在种种骗术中，冒充
QQ

好友和网
络购物（ 票）两类诈骗最为高发，而电信诈
骗往往会造成市民重大损失。 因此，广大市
民要做好防范，别被骗子的惯用伎俩蒙了。

电信诈骗
电话诈骗———冒充公职人员，以“ 电话

欠费”、“ 法院传票”、“ 绑架勒索”、“ 涉嫌洗
黑钱”、“ 账户冻结”等为由拨打电话，让被
害人将钱转入“ 安全账户”实施诈骗。

“捞人”诈骗———冒充律师或司法人员，

使得一些嫌疑人（ 罪犯）亲属误以为可以让
在押（ 服刑）的亲友获得取保候审或保外就
医，汇出“ 活动经费”、报酬，结果上当受骗。

退税诈骗———冒充税务、财政、车管所
等工作人员，谎称“ 国家下调购车附加税”，

授意被害人通过转账方式缴纳费用后领取
退税，骗走其银行卡上全部或部分资金。

提醒：市民不要轻信电话的内容，最好
回拨求证。如果伪装的电话前面会多“+”或
“0”，去掉号码前缀。通常打电话不是正常
的工作步骤，政府机关更没有所谓的“安全
账户”。为了防止家人也受骗，一定要关照
家里人，谨慎对待这些来电。

利用“小财”
丢物捡钱———在被害人面前故意丢失物

品，同伙捡到后要被害人共同隐瞒、以便一起
侵吞财物，最后被害人因“ 贪小而失大”。

迷信诈骗———吓唬当事人亲人有“ 血

光之灾”，需贵重钱财以“ 做法消灾”，然后
将贵重钱财掉包， 并要求当事人几日后才
能打开。

虚假中奖———通过电子邮件 、

QQ

、短
信、游戏等方式发送中奖信息，诱骗网民访
问虚假中奖网站，再以支付个人所得税、保
证金等名义骗取钱财。

假冒物品———用假冒的贵重物品做诱
饵，向被害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以贱卖、低
价抵押借钱的方式骗取钱财。

提醒：对于此类诈骗，防范的要点是切
忌因小失大。尤其是街面诈骗，不法分子专
挑中老年人下手，若贪小便宜，就很有可能
中骗子的圈套。若要取钱、汇款，最好让家人
或者朋友陪同，不要轻易将钱交给陌生人。

利用网络
“QQ好友”———盗取

QQ

号码、邮箱等联
络方式，冒充亲友向被害人借钱，有的甚至将
聊天视频播放给被害人观看，诈取钱财。

网络购物———开设购物网站，兜售远低
于市场价格的商品（ 机票、火车票）。 网购者
若信以为真，轻易汇出钱款，则有去无回。

复制SIM卡———利用偷窥隐私的心
理，称可复制手机

SIM

卡、窃听对象隐私。

被害人汇出钱款后又以“ 将通知被复制人
真相”等抓把柄的方式继续敲诈。

炒股暴富———开设股票投资网站 ，以
有内幕消息、权威分析等为名，采用会员制
收费的方式，推荐所谓“ 绩优股”“ 稳涨股”，

诱骗网民打款投资。

就业招聘———在网站论坛发布虚假招
聘信息、设立虚假的某大型企业招聘网站，

以向求职者索要手续费、介绍费、押金等实
施诈骗。

提醒：购物、购票、投资、招聘等“钓鱼
网站”，也成了犯罪分子骗财的“温床”，市
民对低价、暴富或者是其他“意外之财”要
扛住诱惑，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让犯罪分
子有可乘之机。

离婚后出证明买公房
优惠价是否含所有权
律师：政策性补贴并非财产或财产权益

案情回放：
张某与陈某于

1995

年离婚，离婚前两人
住在一套承租公房中。 双方在《 离婚协议书》

中约定，该住房归男方陈某。 由于双方关于离
婚事宜均未对外说明，

1996

年陈某申请购买
该房改房时， 张某也自愿出具了单位盖章的
工龄证明， 协助陈某以较优惠的价格购买了
该房屋。

10

年之后， 张某以双方离婚后一直同居
为由， 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同居期间取得的
上述房屋。 但陈某认为，当年购买房改房，确
实因双方单位出具的工龄证明而享受了价格
上的折扣，但申请购房、签订购房协议及出资
的都是自己， 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也是自
己的名字。

律师在调查了购房前后的相关证据并认
真分析案情后认为：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购买
公房时享受的工龄优惠， 能否作为认定对房
屋享有所有权的依据。

律师文萍点评：陈某购买这套房屋时因
借用张某工龄而享受了一定优惠，但是其获
得的利益表现为少向出售单位缴纳了一部
分款项，是其与出售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张
某无关。从离婚的事实看，张某的工龄证明
是虚假的。

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解释的精神（《关于在
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
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
函》），即使在夫妻之间，一方购买房改房时所
享受另一方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
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

因此，即使陈某买房时享受了张某工龄
的政策优惠，但这并不能量化为张某对该房
屋的财产份额享有权益。况且，张某并无证据
证明其曾对购房实际出过资，也无法证明双
方离婚后还存在长期的同居关系。所以，法院
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从本案的审理可以看出，按照最高法院
司法解释的精神，购买公房时享受的工龄折
扣或工龄优惠，并非是认定房产属于共同财
产的依据。实践中，认定房产是否属于共同财
产的主要依据仍是看购买房款是否由双方共
同出资。

■通讯员黎纯祥符建

近日，高速交警接报，在台金高速台州
方向

136KM+700M

位置 （ 即离前仓收费站
出口700米处）处，有一车子车上货物严重
倾斜趴窝。

出事故的是一辆红色的河南牌照货

车，车子后面高高的货物严重倾斜，即将翻
车。“ 当时过弯道，一把方向打得急，车上货
物就倾斜了。 ”杨师傅对现场民警说，“ 就要
翻了，我不敢开了……”。

鉴于该车的险情， 要是对车上货物驳
货，施救的时间非常长，而且会对主线的通
行造成很大影响。 于是民警决定由施救人
员对这辆车后侧的轮胎进行放气处理，从

而达到一定的平衡，然后在后方预警，护送
该车慢慢地从最近的收费站下高速。

民警：目前正值台州桔子收获季节，高
速上运桔子的车辆比较多，由于装桔子用的
是表面光滑的纸箱，而且通常都装得比较
高，急打方向货物很容易倾斜。经统计，两个
月来，运桔车把自己放倒的情况在台州高速
上已发生多起。最近，在沈海高速台州段一
个匝道就有辆货车绳子捆扎不紧，货物倾
斜，3万多斤桔子让高速堵了5小时。

因此，货车装载货物一定要捆扎牢固，
特别是桔车，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出现。

急打方向差点把自己放倒
桔子收获，桔车上高速请悠着点

提示：临近年关，又有不法分子趁机谋取“过节费”。日前，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了解到，11月份，杭州地
区受理的刑事案件中，以盗窃案为最多，扒窃案1900多起、诈骗案1654起、抢劫案113起、抢夺98起。从今
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出报道，从防骗、防抢、防盗等几方面提醒市民增强防范意识。

留心行骗手段，就是防范的高招


